
自从有了微信，广告便如影随形。常常翻看

朋友圈的你，肯定经常见到这句话“请帮我转发

一下这条消息！”不过小编要提醒你，以后再有这

样的事儿，一定要小心！因为你随便一转，可能就

犯法了！”

日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发布提醒：根据新

实施的《广告法》，“朋友圈转发广告，要负法律责

任。”

抢红包帮转广告，结果是三无产品
话说这条规定的出台，是民心所向。现在的

朋友圈你永远不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代购，也因

此闹出了不少纠纷。林女士，因为抢得了个微信

红包，就得帮忙转发一条面膜广告，结果林女士

的好友看了转发后购买了，用完脸过敏，要求林

女士赔偿，林女士只好自掏腰包安抚这位好友。

转发虚假广告最高罚 100 万
按照新《广告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

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

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

者可以要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如果发布广告者无法提供广告源基本信息，那因

其广告购买产品遭遇损失的朋友可以先向广告

发布者索赔。

具体到转发广告的人来说，如果转发的广告

是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转发人也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新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广告发布者如果发布了虚假广告，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罚款，广告费用无

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后果严重的还须承担刑事责任。

自媒体发广告同样承担法律责任
新《广告法》中明确规定，自然人在自媒体

发布广告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

不要以为《广告法》离我们很远，不只是明星代言

需要连带法律责任那么简单。作为普通人，也会

成为连带责任者，帮忙转发广告要“三思”。

朋友圈常见六大广告
1.“演唱会门票免费送”：某公众号称拿到数

百张某热门演唱会门票，加粉丝并转发就有机会

获赠。

2.“新店开业，加微信送千元手表”：凡加某

微信号，即可得到价值 1080 元正品手表，配礼盒

支持验货，每天限量 200 个。

3.朋友圈拍卖：将一件商品拍几张图片，发

布在朋友圈。请好友出价竞拍，到约定的拍卖时

间截止，价高者得。

4.“晒钞票求代理”：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信息，称自己销售某品牌洗发水产品每月可赚很

多钱，同时在朋友圈上发一些晒钞票照片，吸引

好友加盟做“代理”大批进货。

5.“我家的 XXX 已经卖疯了”：部分“微商

在朋友圈晒出大量出货图片，并且自称“已经卖

断货”“卖疯了”“就剩一个了”等等。

6.晒试吃试用：一些“微商”在朋友圈发布

自己拍摄的 “试吃试用小视频”，并自己评价。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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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动员凝聚攻坚合力
（十九）扎实推进企业产业扶贫。创新组织方

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引导省属国企、民营

企业等参与产业扶贫开发，增强贫困村、贫困户

“造血”功能，推动企业产业扶贫对接 2000 个以上

贫困村、7 万贫困户。

（二十）深入推进社会力量扶贫。支持配合中

央单位定点扶贫和驻晋部队参与脱贫攻坚。支持

中央企业深入开展定点帮扶革命老区“百县万村”

扶贫行动。鼓励引导省内有条件的市组织开展“富

县帮穷县”活动。支持配合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群团组织和工商联开展“双心双实工程”“三晋

巾帼脱贫行动”“千企帮千村”行动提质增效等

精准帮扶活动，协调老促会等社团组织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搭建社会扶贫平台，落实完善激励政

策，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

协调服务机制，凝聚攻坚合力。

（二十一） 组织开展“10.17 全国扶贫日”活

动。制定扶贫日活动方案，指导省直单位和市县开

展各具特色的扶贫日活动，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支持脱贫攻坚。

（二十二）扎实做好外资扶贫工作。做好山西

包容性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指

导项目县做好亚行贷款河川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后

续管理及贷款再利用工作。

四、较真碰硬抓好督查考核
（二十三）严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落实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制定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细则，“双签”脱贫

攻坚责任书，坚持五级书记抓扶贫，落实一线工作

法，坚持贫困县县委书记向省委全会述职脱贫攻

坚制度，健全完善专项扶贫领导机制，实行分管扶

贫领导和分管行业领导“双组长”制。

（二十四）加大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力度。对市

县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单位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

查巡查，对八大工程二十项行动落实情况、扶贫资

金绩效和资金整合、社会保障政策、驻村帮扶、易

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项督查

巡查。开展督查巡查“回头看”和抽查暗访，以随机

解决投机，用硬作风落实硬任务。

（二十五）严格抓好考核评估工作。组织开展

市县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和第三方评估工

作。对易地扶贫搬迁、扶贫小额信贷、产业就业等实施

专项考核。对省有关部门扶贫工作实行专项考核。严

格考核程序，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实行奖优罚劣。

（二十六）组织开展贫困退出验收。落实《山

西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以脱贫实效为依据，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开展贫困县摘帽、贫困村退

出和贫困人口脱贫验收，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

信，经得起群众、社会和历史检验。

（二十七） 加大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力

度。做好财政扶贫资金年度使用计划及项目实施

报备工作，落实资金使用管理“月报制”，完善资

金拔付和监督管理机制、公示公告制度，加大资

金绩效考核力度，到年底 2016 年资金全部清零

2017 年资金结余低于 10%。

五、扎实抓好脱贫攻坚调查研究
（二十八）组织开展专题调查研究。针对脱

贫攻坚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开展贫困县脱贫摘

帽、易地扶贫搬迁、光伏扶贫、因病致贫返贫、扶

贫小额信贷、财政资金统筹整合等专题调研，以

改革创新精神破解难题，提出管用实用办法措

施。重视大数据分析，对贫困边缘“档外人士”帮

扶、老年人贫困、返贫问题等开展专题调研。

（二十九）分析掌握脱贫攻坚推进情况。聚

焦年度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建立八大

工程二十项行动月报制度，逐月组织脱贫攻坚形

势分析，了解目标任务完成、重点工作进展和存

在问题，提出对策措施，抓好推进落实。

（三十）开展贫困村跟踪监测。组织开展百

村定点监测工作，跟踪了解工作落实、脱贫进程

扶贫成效、发展变化等，建立完善脱贫攻坚档案

资料。

（三十一）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把握脱

贫攻坚的正确方向，科学制定脱贫计划，坚决防

止层层加码造成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

贫，坚决纠正各种形式主义的“掺水”现象；完善

帮扶机制，防止帮扶主体、责任主体和脱贫主体

的责任错位。

（三十二）全面推进阳光扶贫廉洁扶贫。加

强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同纪检、检察机关和审

计部门协调配合，落实阳光扶贫廉洁扶贫若干

规定，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实现全方位、全领

域、全覆盖的监督。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

电话作用，做好群众信访工作，严肃查处扶贫

领域违规违纪问题。

山西扶贫 2017 年工作要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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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新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党的十

七大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

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构建

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通过城乡居民自主缴

费，享受国家财政补贴，解决城乡居民养老问题

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继取消农业税，实施

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

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工程。随着国发[2009]32 号

文件《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实施养老保险试

点的指导意见》和晋政发[2009]37 号文件《山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的实施

意见》的相继出台，我县的新型城乡养老保险工

作于 2011 年 7 月 1 日全部实施国发[2011]18 号《国

务院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并根据国发[2014]8 号文件我县出台了沁政

发[2015]2 号《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文件。

二、新型城乡养老保险的参保范围如何确
定，养老保险如何筹集？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

1、个人缴费。年缴费标准我省设 100 元、200

元 、300 元 、400 元 、500 元 、600 元 、700 元 、800

元、900 元、1000 元、1500 元、2000 元 12 个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2、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

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最高缴费档次

标准。

3、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分基础养老金补贴

（出口补）和缴费补贴（入口补）两部分。①我县基

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85 元。其中，中央确定

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70 元，省政府增加

的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 10 元，市政府增加的基

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 5 元。②个人缴费部分市、

县府给予补贴，其中市政府对缴费给予每人每年

15 元的缴费补贴，县政府对缴费给予补贴标准

为：缴 100 元补 15 元、缴 200 元补 20 元、缴 300

元补 25 元、缴 400 元补 35 元、缴 500 元至 600 元

补 45 元、缴 700 元至 900 元补 55 元、缴 1000 元

至 2000 元补 65 元。对五保户缴费由县政府为其

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

费补贴不能抵个人缴费，个人不缴费的不予补

贴，事后追补缴费的也不予补贴。

三、个人账户如何建立？
县级城乡居民经办机构为每个参保人员建

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县

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资助，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储存额按国家规定计息。

四、养老金待遇及缴费政策如何规定？
养老金待遇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组成，支付终生。月领养老金＝基础养老金 85

﹢元 （个人账户全部积累额÷139）。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

居民，可以参保登记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距规

定领取年龄不足 15 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

缴（补缴部分不享受政府补贴），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距规定领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应按年缴

费，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五、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如何规定？
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应携带户口

簿，本人居民身份证，本人姓名信用社卡原件和

复印件等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委会申

请，社区、村委会核对后对参保人员出生年月，缴

费和待遇领取资格进行公示。村级代办员负责检

查参保人员提供的材料是否齐全。

乡镇保障员审核参保人员的年龄，本人及其

子女参保缴费情况等待遇领取资格。

养老保险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地，县城乡居

保经办机构对待遇领取人材料进行复核无误后，

于次月起为待遇领取人发放养老金。

六、如何对养老金待遇领取人员，进行年度
资格认证？

县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应每年对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向享受待遇

领取人员发放资格认证通知，规定认证时间和方

式，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没有通过资格认证

的，县城乡居保经办机构将停止发放其养老金，

待其补办有关手续后从停发之日起补发并续发养

老金待遇。

确认死亡的应终止待遇发放，并按照规定办

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退领手续。因死亡后未及

时申报而造成多领部分应予扣除。

七、新老农保制度如何衔接？
1、对于已经参加老农保、年满 60 周岁且已

开始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在原有待遇不变的同

时，可亨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

2、对于已经参加老农保、未满 60 周岁且

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应将老农保个人账户，全部

计入个人缴费项下，并按新农保的缴费标准继续

缴费。

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哪些机构承办、管
理和监督？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管。县城乡居民保险经办机构及乡镇劳动

保障员、村级代办员承办具体业务，并接受上级

业务部门的审核指导和监督，接受审计等部门和

社会各界的审计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沁县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宣

新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知识问答

昨晚，我又梦见母亲了。她穿一件白底黄花的粗布衬衫，笑

盈盈地站在老家院子里的山楂树下。一抹晨光透过树枝的缝

隙，照在她花白而整齐的头发上，黑发变紫，白头发则反射着金

色的光芒。母亲回来了！我惊喜地叫一声“娘———”随即本能地

飞奔过去。我好想问问母亲：这么多年，到底去了哪里？在外边

过得怎样？又是怎么回来的？还走不走？平日里积攒的一连串疑

问此刻一下子都涌到了嗓子眼。急着往出迸溅。可没想到。等我

过去了，伸出手，想拽住她的衣袖时，她却“倏”地不见了，像云

一样轻轻地飘散了。飘散在一缕缕晨风中。我急切地茫然四顾：

天空依旧，远山依旧，老屋依旧，山楂树依旧———

我想找，却迈不动脚，想喊，却喊不出声。就在此时，我醒

了。想想刚才的梦境。很快恢复的意识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

了，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0 年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二十

年的回忆和思念，层层叠叠，堆积成一座长满萱草的小山，此刻

已堵塞了我的胸腔。我不禁又一次淌下泪来。

我的母亲生于 1938 年，正值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她用一

声凄厉的哭喊，回应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枪炮。在兵荒马乱的

岁月中，在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她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她的学业。

她是当时村里唯一上完高小的女孩。是姥爷姥姥膝下的一根独

苗。18 岁嫁给父亲，到 29 岁时，已接连生了姐姐、我、弟弟和妹

妹四个孩子。加上奶奶和姥爷都去得早，母亲便把爷爷和姥姥

都接过来一起生活。此时正逢 60 年代困难时期。父亲在部队服

役还没转业。一边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女，

生活的重担落在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肩上，从此，母亲便结束了

天真烂漫的少女梦，过早地咀嚼起生活的苦涩与艰辛。

小时候，常听乡亲们夸赞，说母亲是他们眼里少见的好媳

妇，她从不与人争长论短，遇事也从不斤斤计较。爸爸转业后分

配在林场工作，一个月只拿 29 元的工资，难得回家一趟。母亲

就靠着一双勤劳而灵巧的手，里里外外，一手操持，养活着一家

老小七口人。还常常帮助左邻右舍做衣服，纳鞋底。白天，她除

了参加生产队劳动，还利用别人田间地头歇息的空隙，到山坡上

刨药材，摘酸枣。以换得我们姐妹几个的书钱与学费。夜晚，就

在油灯下为我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雨天，她会到队里帮会计

整理工分，帮村里不识字的乡亲读信写信。反正，从我记事起，

就很少看见她像别的女人一样轻松自在，安然悠闲。总是手脚

不停，忙忙碌碌的。记得生下妹妹第三天，母亲便扎好裤口下地

做饭了。由于产后虚弱，营养不良。她的脸又黄又瘦，关节肿胀

酸痛。有时饭做好了，她也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吃饭时，她

总是先把盛好的饭碗端给两位老人，把我们安顿好，然后才端起

自己的碗，岂知，这时，并没有吃饱喝足的我们围在母亲身边，

仰着头，张着嘴直咽唾沫。像一群嗷嗷待哺的乳燕。看着我们，

母亲不忍吃下，便往这个嘴里喂一口，往那个嘴里送一勺。等到

自己吃时，那碗中早已清水冽冽，米粒可数了。

烙在记忆最深处的，是每年秋天队里分粮食的情景，宽阔

的场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小粮包，有时是高粱，有时是谷

子，有时是大豆等。有牲口的人家搬运的最快，没牲口有劳力的

人家也不甘落后。很快，诺大的场院里只剩下几户既没牲口也

没劳力的了，我守在粮堆旁边，看着母亲一把一把地将粮食用手

掬在簸箕里，再一簸箕一簸箕地倒进布袋中，快装到半袋的时

候，母亲就让姐姐帮她扛到肩膀上，由弟弟打着灯笼，深一脚

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往家送。我和姐姐趁机赶紧装另一只布

袋。偶尔会有乡亲们过来帮忙，母亲总是不胜感激。每次分完

粮食，母亲都会摸着红肿的肩膀，长长地舒口气。有时会对我

们说“今天多亏了你有成大伯，你们可要记得人家的好，对

了，还有那次分玉米，要不是你长生叔叔帮忙，我们还不知道

要运到什么时候呢？

母亲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扶老携幼，用羸弱的肩膀，支撑着

这个“老弱残兵”组成的家，支持着父亲的工作，也支垫着我们

上学。由于长年辛苦劳累，早年落下的关节炎未得到及时医治，

潜伏多年的风湿因子已经渐渐地侵蚀到心脏。记得我上初中的

时候，就常常看见她一边做饭，一边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默不

作声地，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的神情。后来上了师范，每次

放假回家，也总会看见正在干活的母亲，会突然间脸色苍白，嘴

唇憋得黑紫。弯下腰，捂着胸口。极度痛苦的样子，问她，她又不

说，只是用手示意我们继续干活，大约五六分钟后，她会慢慢地

直起腰，擦擦头上的汗珠，开始继续忙碌。再后来回到家，有几

次看到一本妹妹的初中生物课本，放在床头灶边。书本总在写

着“心脏和血液循环”的页面处打开。书页上画着人体心脏和血

液流动图。现在想想，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

题，而且是很严重的心脏功能问题。可她更知道家里的状况，目

前还轮不到她为自己看病。为了缓解疼痛，她偷偷地在村里的

医疗所里买大把大把去痛片，难受的时候，悄悄服下。从最初的

稍感不适，到最后的病入膏肓。大约持续了十几年，这期间，姐

姐出嫁，两位老人在母亲的精心赡养中安详地入土而终。我和

弟弟妹妹都参加了工作。我们像羽翼丰满的鸟儿，一个个被她

双手托着送上了蓝天。

我们家的生活也云开雾苦尽甘来了。可这十几年的病痛，

十几年的隐忍，十几年的煎熬，十几年的累积中，她执拗地逃避

着检查与治疗，错过了好多有望康复的时机，最终，是父亲强拉

硬拽把她拖到车上去长治做的检查。在大伯家住下治疗的那段

时间，恐怕就是她一生中最为清闲的时日了。然而，太晚了，医

生也无力回天了。这么多年来，“风湿性心脏病”像个巨大的恶

魔，疯狂地撕咬着她的身体，她却像一个不屈的勇士，伤痕累

累，艰难地一路前行。她就这样，用她那虚弱的身躯，挑着岁月

担着风雨。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直到她那极度虚弱的身体再也

无法站起的时候……

97 年正月十六，当人们还沉浸在过大年，庆元宵的喜庆气

氛中时，我的母亲，却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弥留之际，父亲曾

几次想托人告知正在学校加班为毕业生补习功课的我，都被母

亲示意拒绝了。当我得知消息，日夜兼程赶回家时，屋里屋外

已找不到那熟悉的身影。迎接我的，是老泪横流的父亲和披麻戴

孝的姐弟。我扑在母亲身上，抚摸着她因病痛而扭曲变形的面

容。仿佛她并没有离去，而是在同死神做最后的抗争……

此时，请允许我放下手中的笔，稍作停息。因为我实在无法

再透过模糊的泪眼，去描述我所看到的那最后的脸庞了。它曾经

是那样光鲜靓丽，曾经是那样楚楚动人……

母亲就这样走完了她 59 年短暂的人生旅程。屈指算来，从

14 岁离家出门求学，到母亲还能清晰地谈论过往，我与母亲朝

夕相处的日子，实在少得可怜。我还没来得及听她讲述，讲述她

年少时的欢喜和烦恼，讲述她青春的梦幻和希翼。讲述她充满艰

辛的诞育，讲述她创造生命的喜悦，讲述她风霜雨雪中，对每一

根秧苗的寄予的挚爱和深情。讲述她岁岁年年里为儿女吞咽的

所有焦灼与忧虑，我曾经天真地以为，母亲是万能的，这世上没

有母亲做不了的事情，母亲是神奇的，任何磨难都击不倒她，母

亲是永生的，她会永远罩在我的头顶，为我遮风挡雨，庇我一生一

世，然而，我忘了，忘了时间的流失，忘了病魔的无情，忘了生命本

生不可一击的脆弱，忘了生离死别带给人无法弥补的惨痛！

五月，是母亲们最美的时光，许多人滴墨成画，落笔成行

而我的母亲却再也看不到，听不到我的只言片语了，我把这份

绵绵不绝的思念，把这份心心念念的愧疚，把这份山高水长

的爱恋，化为贫瘠的文字，寄予五月高远的天空。愿它们化

作清新的雨，温柔的风，明媚的阳光，芬芳的鲜花，一起浸

润，雕塑成一颗世上最纯净，最健康，最强壮有力的心，陪母亲

走过四季的风霜。

李 宏

摄影展
沁县新闻中心 沁县摄影家协会


